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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工商局关于实施工商登记“双告知一承诺”

制度的意见
鄂工商注〔2016〕42 号

各市、州、县工商局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62 号）、《省人民政府关于“先照后

证” 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》（鄂政发〔2016〕2

号） 和国家工商总局《关于落实〈国务院关于“先照后证”改

革后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〉做好“双告知”工作的通知》

（工商企 注字〔2015〕211 号、要求，现就全省实施工商登记

“双告知一承诺”制度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实施工商登记“双告知一承诺”制度的意义

工商登记“双告知一承诺”制度，是工商部门在办理登记

注册时，根据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发布的工商登记后置审批事项

目录，告知申请人需要办理审批的经营项目和相应的审批部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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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由申请人书面承诺在取得审批前不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活动；

在办理登记注册后，通过信息共享交换平台，及时将市场主体 登

记信息告知相关审批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机制。

实施工商登记“双告知一承诺”制度，是国务院、省政府 赋

予工商部门的重要职责，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基础性工作, 是

强化市场主体诚信守法意识和信用约束的有效手段，是促进 部

门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的重要举措。全省工商部门要充分认 识

实施这项制度的重要性，增强工作责任感，切实履行好“双 告

知一承诺”工作职责。

二、准确把握适用范围

工商登记“双告知一承诺”制度适用对象为：各类企业、个

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相关行政审批部门、行业主管 部

门；适用情形为：办理涉及工商登记后置审批事项的各类市 场

主体设立登记和经营范围变更登记。

三、全面实行向申请人告知制度

从 2016 年 4 月 1 日起，全省工商登记机关全面实行向申请

人书面告知制度。登记受理人员在办理登记注册业务时，应依 据

申请人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，对照省政府授权省编办、省工 商

局发布的《湖北省工商登记后置审批事项目录》，拟制《工商 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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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后置审批事项告知书》（见附件 1）,提交核准人员审定。经 核

准人员审定的《工商登记后置审批事项告知书》在发放营业 执

照时一并送达申请人。使用全程电子化登记方式办理登记业 务，

涉及需要告知工商登记后置审批事项的，可采取短信告知、 网

上告知等多种方式向申请人告知后置审批事项和审批部门。

四、全面实行申请人承诺制度

实行申请人承诺制度，是《国务院关于“先照后证”改革 后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62 号）规定的申请 人

义务。从 2016 年 4 月 1 日起，申请人申办登记注册时，应按 规

定向登记机关提交由全体投资人或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 署

的《承诺书》（参考文本见附件 2）,书面承诺在领取营业执照 后，

及时办理相关后置审批手续，在取得行政审批前不从事相 关经

营活动等诚信守法事项。

五、全面实行向相关部门告知制度

全省各级工商部门要按照《国务院关于“先照后证”改革

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62 号）明确的“谁

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原则，依据《省人民政府关 于

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》（鄂政发

[2016] 2 号）规定的告知工作要求，在办理登记注册后，及时 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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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湖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系统”（以下简称共享交

换系统）推送市场主体登记信息，由各级相关部门按省政府文 件

要求通过“共享交换系统”及时认领涉及本部门行政审批事 项

或属于本部门主管职责的市场主体登记信息。“共享交换系

统”由省政府主导，省工商局负责建设，计划 8 月底前投入全 省

应用。在“共享交换系统”全省应用后，全省各级工商部门 登

记注册的市场主体登记信息，将由内部综合业务系统自动推 送

到“共享交换系统”。在“共享交换系统”全省应用前的过渡

期内，全省各级工商部门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采取书面告知、

电子邮件告知或通过地方电子政务平台告知等多种形式，每两

周向同级相关审批部门抄告市场主体登记信息。委托工商所登

记的市场主体登记信息，由登记机关负责告知。

六、切实做好实施保障工作

全省各级工商部门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进行宣传，引导

市场主体提高识别审批事项的能力，增强诚信守法经营意识和

自觉性。加强登记注册人员、市场监管人员、信息技术保障人 员

业务培训，使之熟知规则、熟知流程、服务周到，全面提升 登

记注册和监督管理效能。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工商主抓、部门 联

动、协同推进”的工作要求，做好“共享交换系统”的推广 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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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工作，推动各行政审批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运用“信息共

享交换系统”，及时认领市场主体登记信息，及时推送本部

门行 政许可信息、行政处罚信息和其他监管信息，实现部门信

息共 享、协同监管。

附件：1.工商登记后置审批事项告知书

2.承诺书参考文本

湖北省工商局

2016 年 3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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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工商登记后置宙批事项告知书

:（企业/农民专业合作社/个体工商户） 本

次工商登记涉及后置审批事项，请在领取营业执照后及时 办理相关

审批证件。现将后置审批事项和相关审批部门告知如下:

一、后置审批事项：

二、相关审批部门：

特别提醒：在后置审批事项获得审批前，不得擅自从事相关 经

营活动；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，属于违法行为，将要承担法律 责任。

告知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申请人（由领照人签收），

一份存 入登记档案。告知单位用印可使用登记机关登记业务专用

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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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承诺书

（参考文本）

本（企业/农民专业合作社/个体工商户）郑重向登记机关作

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在领取营业执照后，对涉及需要审批方能经营的项目，

将根据工商部门告知提示，依法及时向相关行政审批部门办理审

批手续，在取得相关行政审批前，不从事该项目的经营活动。

二、在日常经营活动中，坚持诚信经营、守法经营，不从事

制售假冒伪劣、非法集资、不正当竞争、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

违法活动。涉及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，及时向工商部门办理变更

登记。

三、遵守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规定，自觉及时在湖北

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xyjg.egs.gov.cn/）上公示

年度报告信息和即时公示信息，接受公众查询和社会监督，公示

信息保证及时、全面、真实。

承诺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.承诺人为：企业（农民合作社）全体投资人或法定代表人（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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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机构负责人）；个体工商户业主。

2.承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在办理设立登记、经营范围变更登记业务时

提交登记机关归档，一份由承诺人留存。


